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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
《 2011 年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(修訂 ) (第 2 號 )條 例 草 案 》 委 員 會  
二 零 一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會 議 討 論 事 宜 的 跟 進 事 項  

 
 
確 保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（ 強 積 金 ） 中 介 人 充 分 掌 握 對 強 積 金 制 度 及 強 積 金

產 品 的 最 新 知 識 的 方 法      
  

  下 列 措 施 將 有 助 確 保 強 積 金 中 介 人 充 分 掌 握 對 強 積 金 制 度 及

強積金產品的最新知識：  
 

( a ) 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管 理 局 （ “積 金 局 ”） 自 二 零 零 九 年 已 成 立

專 責 小 組 ， 推 行 全 面 的 質 素 保 證 制 度 ， 藉 此 提 升 所 有 為 強

積金中介人而設的持續專業進修核心課程的質素。  
 
( b )  在 質 素 保 證 制 度 下 ， 積 金 局 透 過 審 核 和 批 准 所 有 持 續 專 業

進 修 核 心 課 程 的 教 材 ， 並 且 不 時 派 員 觀 課 ， 以 確 保 培 訓 妥

為 進 行 ， 以 及 課 程 提 供 者 有 實 施 適 當 的 課 堂 管 理 措 施 (例 如

巡課 )。  
 
( c )  專 責 小 組 與 課 程 提 供 者 透 過 交 流 會 和定 期 會 議 進 行 溝 通 ， 並

參 考 上 課 者 對 課 程 的 意 見 ， 以 透 過 採用 最 適 當 的 安 排 ， 提 高

培訓水平。  
 
( d )  只 有 已 參 加 由 積 金 局 就 主 要 課 題 (核 心 課 程 )舉 辦 的 “ 導 師 培

訓 ” 工 作 坊 的 導 師 才 可 培 訓 強 積 金 中介 人 。 積 金 局 會 不 時 檢

討這些工作坊的主題。  
 
( e )  積 金 局 設 計 了 全 面 的 訓 練 課 程 以 加 強強 積 金 中 介 人 對 僱 員 自

選 安 排 和 建 議 法 定 規 管 制 度 的 認 識 。參 與 課 程 的 中 介 人 會 獲

發訓練資料。至今有超過 90%的註冊中介人已修讀有關訓練

課程。  
 
( f )  和 其 他 金 融 界 規 管 制 度 和 大 部 分 專 業界 別 的 規 管 制 度 相 似 ，

強 積 金 中 介 人 的 持 續 勝 任 要 求 將 透 過持 續 專 業 進 修 ， 並 配 合

有 效 規 管 措 施 （ 如 賦 權 規 管 者 查 察 ，調 查 和 施 加 紀 律 懲 處 ）

達致。  
 
( g )  在 條 例 草 案 下 ， 主 事 中 介 人 將 有 法 律責 任 ， 設 立 並 維 持 妥 善

的 管 控 及 程 序 ， 以 確 保 其 附 屬 中 介 人遵 守 各 項 操 守 要 求 。 前

線 監 督 在 巡 查 主 事 中 介 人 時 ， 將 會 確定 他 們 是 否 遵 守 要 求 。

而“喬裝客戶”為一種它們可以採用的監察方式。  
 
( h )  積 金 局 會 採 用 隨 機 抽 查 的 方 式 ， 核 實強 積 金 中 介 人 參 加 持 續

專業進修核心課程的記錄，並會查察出席記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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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討 持 續 專 業 進 修 規 定  
 
2 .   積 金 局 會 檢 討 中 介 人 每 年 須 完 成 的 持 續 專 業 進 修 時 數 ， 以 及

非 核 心 和 核 心 培 訓 課 程 的 比 例 。 積 金 局 在 進 行 檢 討 時 ， 會 參 考 金 融 業

其他界別規管者的做法，並會在稍後諮詢業界。  
 
 
“ 一 站 式 ” 處 理 投 訴 的 方 法  
 
3 .   根 據 建 議 的 安 排 ， 積 金 局 會 接 收 所 有 關 於 強 積 金 中 介 人 的 投

訴 。 在 接 獲 投 訴 後 ， 積 金 局 會 先 記 錄 個 案 詳 情 ， 然 後 發 出 認 收 通 知 ，

向 投 訴 人 蒐 集 背 景 資 料 ， 並 初 步 評 估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是 否 顯 示 可 能 有 涉

及 違 反 操 守 要 求 的 情 況 。 如 是 ， 積 金 局 會 把 個 案 連 同 積 金 局 蒐 集 所 得

的 資 料 轉 介 有 關 的 前 線 監 督 跟 進 。 在 個 案 轉 介 予 前 線 監 督 跟 進 後 ， 積

金 局 會 隨 即 通 知 投 訴 人 。 前 線 監 督 會 調 查 有 關 個 案 ， 並 向 相 關 各 方 取

證。如需要更多資料，前線監督亦會向投訴人取證。   
 
4 .   積 金 局 會 定 期 收 到 前 線 監 督 向 其 提 交 的 調 查 進 度 。 前 線 監 督

會 把 調 查 所 得 資 料 提 交 積 金 局 ， 以 便 積 金 局 決 定 投 訴 是 否 成 立 ， 及 是

否 有 足 夠 理 據 採 取 紀 律 處 分 。 積 金 局 會 負 責 把 調 查 結 果 及 其 有 關 紀 律

懲處的決定，告知投訴人。  
 
5 .   計 劃 成 員 如 向 前 線 監 督 直 接 提 出 投 訴 ， 前 線 監 督 會 把 投 訴 轉

交 積 金 局 作 初 步 處 理 ， 並 確 保 積 金 局 能 知 悉 所 有 投 訴 作 出 適 當 監 查 。

如 果 投 訴 是 針 對 強 積 金 受 託 人 或 強 積 金 計 劃 ， 由 於 這 屬 於 積 金 局 在

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》下的職能，積金局會直接接手調查。  
 
6. 附 錄 載 列 了 闡 述 積 金 局 及 前 線 監 督 在 處 理 強 積 金 中 介 人 被 指

行為不當個案的程序，以及雙方在過程中的權責劃分的資料。  
 

7.  積 金 局 會 編 製 單 張 ， 透 過 例 子 說 明 處 理 投 訴 的 程 序 。 該 局 會 透

過 不 同 渠 道 ， 在 僱 員 自 選 安 排 實 施 之 前 向 公 眾 發 布 單 張 。 有 積 金 局 的

熱線和網站亦會向公眾發布有關資訊。  
 
 
《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條 例 》 第 6H ( 4)條 的 必 要 性  
 
8 .   現行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》第 6H(4 )條 規 定 ， 積 金 局 必 須

把 所 發 出 的 指 引 在 憲 報 或 積 金 局 所 決 定 的 其 他 刊 物 刊 登 。 條 文 容 許 積

金 局 選 擇 刊 登 模 式 ， 唯 積 金 局 會 確 保 任 何 對 現 有 指 引 的 更 新 或 修 訂 ，

都 會 以 與 公 布 現 行 指 引 的 同 一 途 徑 公 布 。 實 際 運 作 上 ， 積 金 局 會 將 所

有 指 引 上 載 其 網 頁 ， 而 積 金 局 發 出 新 或 經 修 訂 的 指 引 時 ， 也 會 發 信 通

知相關持分者。  
 
9 .   現行發布新或經修訂的指引的機制行之有效，第 6H(4 )條 並 沒

有引致運作上的問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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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 實 僱 員 自 選 安 排 時 ， 持 牌 強 積 金 中 介 人 和 負 責 人 員 的 估 計 人 數  
 
10 .   截至 2012 年 3 月 ， 共 有 29 ,919 名註冊中介人和 568 名負責人

員 。 積 金 局 預 計 註 冊 中 介 人 和 負 責 人 員 的 人 數 在 僱 員 自 選 安 排 實 施

前，可能會輕微上升。  
 
 
 
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 
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管 理 局  
二 零 一 二 年 三 月 十 二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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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
否  

 
附錄  

處理涉及強積金中介人被指行為不當的個案的處理程序  -  
積金局與前線監管的分工與通知投訴人的程序  

 
負責組織  積金局  前線監督  積金局  

 
  
 

 

 

接 受 有 關 強 積 金 中

介 人 行 為 不 當 的 投

訴  

通 知 投 訴 人 個 案 已

轉交前線監督處理  
轉 交 個 案 予 相 關 的

前線監督處理  

評估是否有足夠證據及

理據啟動紀律懲處程序  

結束個案，

將結果通知

投訴人  

按條例草案

規定進行適

當程序  

向 積 金 局 報 告 調 查

獲得的資料  

前線監督進行調查  
 

初步評估 (詳情見文

件第 3-7 段 ) 

將結果通知投訴人  
（如有上訴，在上訴程序完成

後）  

發出紀律  
懲處通知  

透 過 日 常 監 管 及 規

管 機 構 之 間 的 溝

通 ， 發 現 的 懷 疑 行

為不當個案  

決定是否應

採取紀律處

分  

否
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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